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推荐优秀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教学厅2014[5]号文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精神和“安徽财经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法”，经文学院推免遴选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特制定本细则。 

   　一、领导小组
为了保证推免工作的公开、公平与公正，按照学校文件精神，学院决定成立文学院推免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和推免遴选工作督查小组，组织开展本次推免工作，整个推免遴选过程严格执行集体议事和集体决策制度。

文学院推免遴选工作领导小组人员由院长、副院长、系主任、辅导员和教学科研秘书组成；推免遴选工作督查小组人员由院党委书记、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和教师代表组成。

文学院推荐2018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督查小组人员名单见附件一。
二、推荐对象和遴选条件

（一）推荐对象

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文学院应届毕业生（不含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二）遴选条件

1.思想品德优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2.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绩优秀，无补考重修课程(辅修专业除外)。商务英语/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成绩在60分以上或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在425分以上；日语专业四级考试成绩在66分以上或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在425分以上；新闻学专业、广告学专业、秘书学专业、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和传播学专业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在425分以上。本科前三年必修考试课总评成绩名列所在专业所有学生前30%。

3.学术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侧重于考察在期刊、报纸上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各类科技、学术类竞赛等。

4.获奖情况。主要包括各类荣誉称号，各类竞赛获奖，在精神文明及和谐社会创建活动（见义勇为、志愿服务、支教扶贫等典型事例）中作出贡献。(详见附件二、附件五)
5.身心健康。

三、推荐遴选程序
　　1.个人申请。凡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于规定时间内到文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报名，并提交以下材料：
　　①本人申请书；

　　②思想政治表现、科研能力及获奖情况；
　　③商务英语/英语/日语专业四级成绩报告单或大学英语六级成绩报告单、新闻学/广告学/秘书学/网络与新媒体/传播学大学英语六级成绩报告单、获奖证书及科研成果原件和复印件；
　　④学院提供的“本科前三年基本情况一览表”，内容包括：前六个学期各门功课成绩、考试课总评成绩及所在专业名次；
　　⑤班级推荐意见书；

⑥提交《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遴选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获奖及科研与创新能力积分表》和《推免生信息表》的纸质版和电子版。（详见附件三、附件四）

注：相关奖项的确定以获奖证书为准。
2.学院审核和推荐。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对申请者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根据学院推免生遴选实施细则以实名投票的方式对所有申请推免的学生进行强制排序，并在单位网页上公示遴选出的推免生名单(含姓名、专业、综合测评成绩等)，公示期为3天。

推免生总成绩由考试课总评成绩、获奖情况、科研与创新能力成绩三部分组成。其中：六个学期必修考试课总评成绩占70%，获奖情况占15%，科研与创新能力占15%。(详见附件五、附件六)
获奖成绩=（其他名次获奖积分/第一名获奖积分）*15（其中按照获奖分项积分排序，第一名计 15 分）；

科研与创新成绩=（其他名次科研创新积分/第一名科研创新积分）*15 分（其中按照科研与创新分项积分排序，第一名计 15 分）。

在实际操作中如出现异常值，由文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讨论确定最终得分。

操作进度安排

（详见附件七）
五、附则

   1.鉴于专业特殊性，“外研杯”商务英语实践大赛和新闻作品纳入加分范围。（计分方法详见附件五）
2.本细则解释权归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

   3.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文学院

                                          2017年9月8日
附件一：文学院推荐2018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督查小组人员名单

附件二：安徽省大学生学科和技能竞赛部分A、B类项目列表（2017年版）

附件三：获奖及科研与创新能力积分表
附件四：推免生信息表

附件五：获奖情况、科研与创新能力成绩分项计分细则

附件六：论文评定标准

附件七：操作进度安排

附件八：推荐指标分配



